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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办字〔2020〕 20 号

关于印发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参加社会团体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规范学校各级组织及教职工参加学(协)会等社会团

体，发挥各级各类社团在学校教学、科研、人才培养、合作

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结合实际，编制了《安徽信息工程

学院参加社会团体管理办法》，并经校长办公会第 28 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1.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单位（部门） 参加社会

团体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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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职工参加社会团体备

案表

3.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参加社会团体情况统计

表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

2020 年 1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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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信息工程参加社会团体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各级组织及教职工参加学(协)会等

社会团体（以下简称“社团”），发挥各级各类社团在学校教

学、科研、人才培养、合作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（本办法不含学生社团管理）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社会团体是指经业务主管部门批

准、民政部门登记注册、具备法人资格、非营利性的学术组

织（一般指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等）。

第三条 学校各级组织和个人均可以申请加入合法社团，

并参加各项活动，但申请加入的社团必须和学校专业、教学

科研、单位职责有关。禁止加入任何非法社团。因个人兴趣

爱好加入合法社团的不在本制度管理范围内。

第四条 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加入涉外社

团，经批准加入的涉外社团，各单位需严格管理，不得参

加违反国家政策和外事规定的活动。

第五条 参加社团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

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，认真履行所在社会团体规定的会员权

利和义务，鼓励积极参加社会团体的各项活动,鼓励积极

为学校代言和发声。

第六条 以个人名义申请加入社团的教职工，不得影

响正常的教科研工作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和身份损害学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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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。

第七条 以单位名义申请加入社团的采用审批制。其

中，以学校名义申请加入社团的需经校长审批；以处室、

学院等单位名义申请加入社团的需经单位负责人、分管/

联系校长审批，审批结果报校长办公室备案。

第八条 以个人名义申请加入社团的采用备案制。备

案表提交校长办公室，并由校长办公室依据本办法第三条

予以确认。

第九条 各级各类社团需由学校推荐协（学）会理事

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、秘书长（副秘书长）等人选时，按

有关社团规定办理推荐手续，经分管/联系校长审批，报

校长批准后，正式提名或推荐。

第十条 以单位或个人名义加入的，在社团内的变更

情况要及时向校长办公室备案。

第十一条 上述备案工作采用通知备案和自主提报相

结合的方式，原则上每半年由校长办公发布备案通知，同

时鼓励各单位及个人及时向校长办公室自主提报。

第十二条 单位参加社团的，由学校给予相应的经费

支持，由参加社团的单位予以在各单位年度经费预算中予

以统筹安排和支出。个人参加社团的，原则上由个人自筹

经费，与专业和岗位职责强相关的，可从课题经费中支出。

第十三条 有学校经费支持参加各类社团相关活动

的，应当向所在单位通报参会情况，必要时形成书面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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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报校长办公室存档。

第十四条 未履行备案的，学校不予以安排下一年度

相关预算，不予以相关费用报销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校长办公室

负责解释。


